
長 榮 大 學 防 空 疏 散 避 難 計 畫
依據總務處111.11.30版本

壹、依據
一 、防空演習實施辧法。

二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

貳、目的
為於空襲警報發布時，讓本校各單位人員防空疏散避難有所準據，並事先熟稔疏散動線，律
定本項防空疏散避難暨災害搶救演練計畫，以利本校各單位人員能迅速進行疏散避難並完成
防護團編組啟動，保障人員生命安全，減少災害損失，



參、任務分配及處置作為：

一、平時由總務處協調規劃本校防空疏散逃生位置（如附圖一），各大樓詳細避難區分

位置圖（如附圖二—1～二—9）；警報發放時，責由本校校安中心負責（學生）及防

護團負責（本校人員）疏散與避難作業。

二、防護團編組及任務執掌
（一）依據民防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校應編組防護團，以達平日及戰時防災救

護。
（二）本校編有防護團，依據總務處規劃之「私立長榮大學 112 年度防護團整編執行
計畫」成員由全校教職員工擔任，團本部由校長兼任團長，管制中心

由校安中心及總務處共同兼任，其餘各班由本校教職員工兼任，指揮系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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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護團各組織於防空疏散避難之任務執掌如下：

組 織 任 務 職 掌 

團 

本 

部 

（1）督導各任務隊執行防護措施。 

（2）協調有關單位，並申請各項支援事宜。 

（3）處理防護團全盤事宜。 

 

 

管 

制 

中 

心 

（1）指導各任務隊進行各項工作。 
（2）處理服勤支援作業事宜。 
 

 

滅火班 （1）火場警戒。    

（2）撲滅火災。         

（3）協助消毒 

（4）搶救災情 

（5）支援必要之工作 

救護班 （1）設立救護站、聯絡醫療支援。   

（2）傷患急救、醫療、後送。 

（3）災區消毒。 

安全防

護班 

（1)  水電、道路、機械等搶修。    

（2） 平時應隨時注意大樓機電功能是否正常運作 

（3） 蒐集防護器材、口糧、飲水、物資等救災物

品。 

（4） 分配及發放物品。 

避難引

導班 

（1） 負責各棟各點之引導疏散。 
（2）維持疏散秩序。 
 

通報班 （1） 通報守衛室，確認門禁管制情形。 

（2）確認各樓層安全門、進出通道口及避難動線是

否暢通（各樓層指派 1人分別由樓頂逐層向下巡

查，巡查後前往避難區協助引導本校各單位人員

分散於避難位置）。 

（3）與治安機關協調、聯繫。 

（4）蒐集資訊、傳遞與處理。 

 

總務處啟動民防團編組

民防團編組啟動依據: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第 34 條
本辦法所稱演習，包括正式演習前之各次預演。
第 35 條
民防團隊之演習區分如下：
一、配合災害防救演習：依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參與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實施之災害防救演
習。
二、全民防衛動員演習：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
十六條規定實施必要之演習。
三、全民防空演習：參與國防部實施之全民防空演習。
四、其他演習：依實際需要實施。
第 36 條
民防團隊參與災害防救演習時，應遵從災害防救演習
指揮官之指揮及管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1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122&flno=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122&flno=3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122&flno=36


三、警報發放時，防護團應立即派員確認下列事項：
（一）本校防護團幹部及各編組等人員，均應迅速進入所屬待命位置，隨時準備執行任務。
（二）由安全防護班確認大樓機電管制情形，並通報管制中心。
（三）由通報班確認各樓層安全門、進出通道口及避難動線是否暢通，（各樓層指派1人分別由

樓頂逐層向下巡查，巡查後前往避難區協助導引本校各單位人員分散於避難位置）。
（四）由避難引導班於各樓層協助導引人員至疏散避難位置避難。
（五）救護班人員疏散至避難位置後，立即籌設救護站、聯絡醫療支援，協助傷患收容、急救、

醫療、後送。
（六）如有火災等災情，由滅火班負責火場警戒、撲滅火災、協助消毒、搶救災情，如無災情，

則支援各班必要之工作。
四、為利各同仁熟悉疏散動線及避難位置，全體演練時， 各辦公室除留守1人外，其餘人員均

應參與演練。



肆、一般規定：
一、為避免人潮擁擠，各大樓原地就最近進出口往避難區進行疏散。
（一）行政大樓南側各樓層由南側樓梯疏散，北側各樓層由北側樓梯疏散。
（二）第一宿舍南側各樓層由南側樓梯疏散，北側各樓層由北側樓梯疏散。
（三）第二宿舍南側各樓層由南側樓梯疏散，北側各樓層由北側樓梯疏散。
（四）第三宿舍、第四宿舍東側各樓層由東側樓梯疏散，西側各樓層由西側樓梯疏散。
（五）第一教學東側各樓層由東側樓梯疏散，西側各樓層由西側樓梯疏散。
（六）第二教學大樓南側各樓層由南側樓梯疏散，北側各樓層由北側樓梯疏散，東側1~5樓由東側

樓梯疏散。
（七）第三教學大樓南側各樓層由南側樓梯疏散，北側各樓層由北側樓梯疏散。
（八）其餘各棟大樓依指示疏散，並至疏散避難位置避難。
（九）各疏散動線如遇危險或堵塞視狀況，盡速就最近疏散路線移轉。
（十）特別提醒切勿搭電梯避免受困。

各大樓疏散避難區如(后)附圖



二、人員抵達避難位置後，保持避難姿勢（採取跪姿，身體稍微拱起來，胸口遠離地面，
並且用雙手遮住眼、耳，嘴巴稍微張開），防止震波傷害。



三. 警報發放時，應一律關閉室內（外）電燈，如特殊工作或緊急狀況需要室內照明時，應將光源調
弱並做適當阻隔，以光線不外露為原則，並由安全防護班派員逐層搜索是否有未關閉光源，予以
關閉。

四. 疏散期間會客停止，洽公人員應隨單位移動，施工人員停止施工並由單位派員引導至避難位置。

五. 緊急警報發佈後，除值勤人員外，不得有人在外逗留，所有教職員工生，於進入避難位置後，應
按避難引導班之指引，保持靜肅，維持秩序至避難位置。

六. 物資準備：請總務處先行與本校學生餐廳、便利商店攤商議定，遇警報發放時，如有緊急避難物
資之需求時（以現有物資為主），由安全防護班會同學生餐廳、便利商店人員先行登記取用，俟
警報解除時，再予結算採購。

七. 執行本計畫所需經費，於年度預算內自行勻支。
八.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團本部現場指揮修正。



長 榮 大 學 防 空 疏 散 逃 生 圖

◎聽聞防空警報聲響，所有人員立即關閉門窗水電，
盡速就近往各大樓(地下室)避難區域避難。
◎避難人員到達避難區後採取避難姿勢，警報解除後
各辦公室律定專人清點人員狀況，回報至校安中心進
行統計。

附圖一



行政大樓:可容納人數:4873人

第一區塊

(一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二區塊

(二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三區塊

(三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四區塊

(四樓避難人
員位置)

第五區塊
(五樓避難人

員位置)

（附圖二—1）

第六區塊
(臨時避難人員位置)



第一宿舍:可容納人數:672人

（附圖二—2）

第一區塊
(一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二區塊
(二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三區塊
(三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四區塊
(四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五區塊
(五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六區塊

(六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二宿舍:可容納人數:2096人

（附圖二—3）

第一區塊
(三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二區塊
(四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四區塊
(二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五區塊
(五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六區塊
(六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三區塊
(一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三宿舍:可容納人數:1990人

（附圖二—4）

第一區塊
(三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二區塊
(四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四區塊
(二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五區塊
(五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六區塊
(六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三區塊
(一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四宿舍:可容納人數:2451人

（附圖二—5）

第一區塊
(一樓避難人

員位置)

第二區塊
(二樓避難人

員位置)

第四區塊
(四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五區塊
(五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六區塊
(六樓避難人員位

置)

第三區塊
(三樓避難人

員位置)



第一教學大樓:可容納人數:2379人

第四區
塊
(四樓避難人
員位置)

（附圖二—6）

第五區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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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七區塊

(七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一區塊
(一樓避難人
員位置)

)

第二區塊
(二樓避難人員
位置)

第三區塊
(三樓避難人員位置)



第二教學大樓:可容納人數:49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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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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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學大樓:可容納人數:2972人

（附圖二—8）

第一區
塊

（一樓避難
人員位置）

第二區
塊

（二樓避難
人員位置）

第三區塊

（三樓避難人員位
置）

第四區塊
（四樓避難人員位
置）

第五區
塊

（五樓避
難人員位
置）

第六區塊

（六樓避難人員位
置）

第七區塊

（七樓避難人員
位置）

第八區塊

（八樓避難人員
位置）



圖資大樓:可容納人數:4873人

（附圖二—9）



長榮大學 ( 行政單位/ 科系班級/ 第 宿舍) 避難疏散情形調查表

避 難 大

樓 位 置
大樓名稱

原 本 上 班 ( 課 )

位 置
大 樓 樓 層 教 室

應到人數 備註

請假
人數

姓名

受傷
人數

姓名

失蹤
人數

姓名

死亡
人數

姓名

實 到 人 數

填 表 人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中心統計表

避難大樓位置

回報 單位 (班

級)
視情況延伸表格 小計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

說明:

受傷:

說明:

失蹤:

說明:

死亡:

說明:

第三教學大樓(8)

可容納人數:2972
備註

圖資大樓(9)

可容納人數:4873
備註

四宿(5)

可容納人數:2451
備註

第一教學大樓(6)

可容納人數:2379
備註

第二教學大樓(7)

可容納人數:4984
備註

備註

二宿(3)

可容納人數:2096

三宿(4)

可容納人數:1990
備註

單位/系所(班級):

原本上課位置:          (大樓/教室)

回報人員:          回報時間:

行政大樓(1)

可容納人數:4871
備註

一宿(2)

可容納人數:672
備註

長榮大學避難疏散情形統計表

總計



第O區塊

（O樓避難人員位置）

(如附圖一) (如附圖二)


